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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5年廢物處置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 閣下於 2005年 10月 19日的來函奉悉。  
 
  本人在 2005年 9月 28日的函件中詢問閣下，醫療廢物產生者若

已按照《廢物處置 (醫療廢物 )(一般 )規例》第 3(2)條的規定，委託相關

人士處置醫療廢物，該人在《廢物處置條例》 (第 354章 )(下稱 “條例 ”)
第 16A條下的責任為何。閣下在上述來函中作出以下的答覆：  
 

“由於沒有觸犯條例第 16A條下罪行的所需犯罪意

圖，委託人不會純粹因為他把廢物委託予受託人 (此
人其後觸犯罪行 )而須根據條例內該條文的規定負

上責任。 ” 
 
  條例第 31條訂明，在為第 16A條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

中，對於案中所指的作為或不作為，控方無須證明被告在就該罪行的

任何要素方面是帶有任何意圖、知情或疏忽的成分。  
 
  謹請閣下參照該條的內容澄清閣下的答覆。在上述情況中，

控方在第 16A條下須就該罪行證明的要素為何？已委託相關人士處置

醫療廢物可否作為第 16A條下的合法辯解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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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祈請閣下於 2005年 11月 17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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